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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培养非西藏
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
甲方：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乙方：非西藏生源学生
丙方：有关高等学校
为培养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加强对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学生的管理，明确甲、乙、丙三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援藏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6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民族预科及贫困地区民族专项招生工作的通知》（教民函〔2020〕1号）和《教育部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民族专项招生工作的通知》（教民函〔2025〕1号）有关规定，特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培养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以下简称《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负责提出培养乙方的招生专业需求建议。
2.积极配合丙方，采取不同形式向在校学习期间的乙方介绍西藏区情，做好宣传工作，并对乙方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了解。
3.负责落实乙方毕业后到西藏自治区基层工作的具体工作单位。
4.按照西藏自治区有关规定负责解决乙方毕业进藏的相关经费。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在高校招生录取时，可享受国家制定的适当放宽录取条件的政策。
2.在校学习期间，享受免缴学费和国家补助的优惠待遇。国家补助经费包括：
（1）入学第一学期的体检费和军训服装费710元；
（2）住宿费每年1200元、教材费每年240元、伙食补助费每年2400元（每月200元）。
乙方延长在校修读年限期间，一切费用自理，不再享受免缴学费和国家补助的优惠待遇。乙方本科毕业后依然按协议进西藏工作。
3.乙方本科毕业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师范生还需获得与培养目标一致的符合《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教师资格证书），必须到西藏工作，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4.在报考高等学校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招生计划志愿时，除按省级招办要求填涂有关表（卡）外，还需提交“报考高等学校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书面申请并由考生本人、考生家长或监护人亲笔签名，以备高等学校录取时确认。
5.乙方到学校报到时，必须签订《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后，方可办理新生报到和注册手续。
6.在校学习期间，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加强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勤奋努力，刻苦攻读学业，不断丰富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7.自觉通过不同形式，增加对西藏有关知识的了解，树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思想，立志毕业后投身西藏建设事业。
三、丙方的权利义务
1.按照甲方提出的招生专业需求负责为甲方招收培养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本科生。
2.招收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考生为参加当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填报定向西藏志愿及写出书面申请、身体健康并符合所录专业体检要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3.根据考生志愿、德智体全面衡量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考生。但最低录取分数不得低于丙方在乙方所在地相应批次提档分数线以下40分。
4.丙方负责乙方在报到时签订《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乙方拒签《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者，丙方不予办理新生报到和注册手续，取消其入学资格。相关责任由乙方自己承担。
5.丙方负责开学一个月内，将已注册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的新生录取花名册（复印件）和签订的《定向西藏就业协议书》寄至甲方。
6.乙方本科毕业后负责将乙方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人事档案、组织关系等，集中寄至甲方（师范专业的集中寄至西藏自治区教育厅，非师范专业的集中寄至西藏自治区人事厅）。
四、协议的终止
乙方在校学习期间，经丙方指定的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认定，因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由乙方向丙方提出书面申请，经丙方审批同意再报甲方同意后方可以终止本协议。
五、违约责任
1.乙方在校学习期间因触犯刑律或违反校纪被开除学籍或自动放弃丙方学籍，丙方有权解除协议，乙方不再享受免缴学费和国家补助优惠待遇，且须一次性退还已免除的学费及国家补助经费。
2.乙方本科毕业后未履约任教或履约任教期限不足，按违约处理，违约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并及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享，违约相关材料归入违约者本人人事档案。乙方应当：
（1）一次性向丙方退还所免除的学费以及国家补助费；
（2）一次性向丙方缴纳违约金，违约金=（年免缴学费+年国家补助经费）×50%×4。
3.乙方因生病、应征入伍等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须提出中止协议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暂缓履约。待情况允许，经甲方核实后可继续履行协议。乙方如确因身体原因需终止协议的，按协议约定解除协议。除特殊原因办理休学无法正常毕业等情形以外，乙方未按规定时间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的，按违约处理，须一次性退还已享受的定向生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
六、协议生效、备案及其他事项
1.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协议书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存档，报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一份备案。
3.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 名
                             年   月   日
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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